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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14时35分许，在国道G105线（2307KM+600M）连平县上坪镇中村路段，发生了一起

轻型普通货车与重型厢式货车迎面相撞，致轻型普通货车车上2人当场死亡，重型厢式货车车上1人

受伤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较大道路交通事故。依照《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

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市政府成立了连平县“8·9”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由市安全

监管局副局长李少辉任组长，连平县政府副县长、公安局局长徐建新任副组长，成员由市监察局、

公安局、安全监管局、总工会以及连平县安全监管局抽调人员组成，并邀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

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经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技术鉴定、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

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有关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现将事故调查情况报告如

下：

一、基本情况

（一）肇事车辆赣B50N25基本情况。

1.车辆情况：轻型普通货车，厂牌型号：福田牌BJ1049V9JEA-3，车辆识别代码号：

LVBV3JBB7FE021394,发动机号：B502001252，核定载质量：1785kg。车辆登记人：廖跃华，初

次登记日期：2015年5月7日，检验有效期止：2016年5月31日；购买有交强险及第三者商业险50万

元，保险终止日期：2016年5月11日。

2015年5月21日取得由龙南县交通运输局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证

号：赣交运管赣字360727004637号；有效期至2016年7月；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2.所在单位情况：江西省龙南县华兴木业厂（简称：龙南华兴厂）2007年开始组建，2008年投

产，成立于2013年4月19日；龙南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在2015年4月8日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注

册号：360727310004177，类型：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廖跃华，住所：江西省赣州市龙南县东

江乡晓坑村，经营范围：胶合板、家具半成品生产销售。该车是龙南华兴厂对外经营运送模板的主

要运输车辆。

经调查，龙南华兴厂自投产至今，未按国家相关法律规定成立安全生产领导管理机构，未制定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对员工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工作，对驾驶员只是要求在送货出车时禁止捎带其他

人随车上路。

3.驾驶员情况：徐圣华，男，汉族，1968年1月14日出生，江西省赣州市龙南县杨村镇紫霞村

人。2004年7月15日在江西省赣州市公安交警支队考取了准驾B2、E型号车辆的机动车驾驶证，

2010年7月15日年审，有效期限6年。2008年7月4日取得赣州市交通运输局核发的《道路运输从业

人员从业资格证》，有效期至2020年7月30日。其为龙南华兴厂聘请的驾驶员，在该厂驾驶运输车

辆已有三年多时间。

（二）肇事车辆皖S52609基本情况。

1.车辆情况：重型厢式货车，厂牌型号：欧曼牌BJ5208VKCJP-4，车辆识别代码号：

LVBVKPJP27H023265,发动机号：B407033070，核定载质量：9980kg。车辆所有人为安徽春雨物

流有限公司，初次登记日期：2007年9月21日，检验有效期止：2015年9月30日。在中国太平洋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购买了交强险，保险终止日期：2015年10月23日。



2.驾驶员情况：李敏，男，汉族，1969年7月18日出生，户籍：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小涧镇

人。2008年1月17日在安徽省亳州市公安交警支队考取了准驾B2型号车辆的机动车驾驶证， 2014

年1月17日年审，有效期限10年。

（三）事故现场勘查情况。事故地点在国道G105线2307KM+610M处，现场有由北往南走向

的赣B50N25号牌轻型普通货车与由南往北走向的皖S52609号牌重型箱式货车在靠近道路中间隔离

墙一车道迎面碰撞，两车车头咬合在一起，严重损坏，现场散落路面车辆的货物（木板）及汽车零

配件。经勘查，两车后路面均无刹车痕迹。

事发现场，赣B50N25号牌车上有一男在驾驶室位置，头朝向驾驶室窗一侧；一女在副驾驶室

位置，头朝向副驾驶一侧窗外，车上两人均未见系上安全带，驾驶室与副驾驶室相对车头外有大量

由上往下流淌的血迹。经赶赴现场120救护人员诊断，两人均已死亡。皖S52609号牌重货车上有一

男驾驶员在驾驶室位置，经现场救援送至连平县人民医院进行抢救，当天17时20分，因抢救无效死

亡。

（四）肇事车辆技术鉴定情况。事故发生后，经广东华标痕迹司法鉴定所鉴定，报告结论是：
赣B50N25号车辆事故前的转向系技术性能符合安全技术标准，制动系技术性能不符合安全技术标
准。碰撞前的瞬间行驶速度为76.04公里／小时，超速26.7%； 皖S52609号车辆事故前制动系统的
技术性能符合安全技术标准。碰撞前的瞬间行驶速度为57.09公里／小时。

经过磅称重，赣B50N25号牌车限载重量为1785KG，实载重量为7234KG，超载305.3%；皖
S52609号牌车限载重量为9980KG，实载重量为4970KG。

（五）道路、天气情况。事故地点在国道G105线2307KM+610M，该路段为双向四车道，微

上下坡，往南是刚过急转弯路段，因道路大面积维修改造施工，道路实行单边相向通行（往北一边



机动车道封闭，往南机动车道两车道实行单边相向通行）。在最北端，与江西交界处设置了路障及

相关警示标志，与现场最南端，在上坪小水村路口与上坪镇旗石村路口的交汇路段设置路障及相关

警示标志，现场路段由北往南单边相向行驶，两车道中间未发现隔离防护设施。

国道G105线为广东省重要出省通道，河源连平中村坳至郭屋段（K2307+000～K2340+800）

和江面至马头坳段（K2349+040～K2376+056）路面改造工程，共长60.8公里，一级公路，路基

宽为20米，随着交通量的增大，超限超载重车多，经过十年多的使用，路面坏烂较为严重，尤其是

裂缝、断板、下沉、错台随处可见，虽然经过不断修补，但是路面坏烂的速度还是在加快，现在该

线多数路段无法快速、顺畅的通行，不利于交通安全，制约该县作为国道一级公路功能的发挥，不

利于区域经济发展。

为了全面提升干线公路服务水平及保障能力，结合“迎国检”的需要，对国道G105线河源连平

中村坳至郭屋段和江面至马头坳段进行公路路面大修，市公路局于5月28日将改造方案、建设资金及

施工许可申请书上报相关部门及上级行业主管部门审批，并经相关部门及上级行业主管部门审批同

意，目前该路面改造项目的施工正在推进中。

事发当天气情况：事发日间，天气晴朗。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8月9日，赣B50N25号车辆驾驶员徐圣华在龙南华兴厂装载好木板出厂

后，驾驶车辆搭乘同事凌礼义一起沿国道G105线由江西省龙南县往广东连平方向行驶。14时30分

许，车辆行驶到连平县上坪镇中村单边通行交通管制路段时，没有按警示标志靠右安全文明驾驶，

超速越过靠左相对行驶车道，与相对方向由李敏驾驶的皖S52609号牌车正面相碰撞，造成其本人和



乘客凌礼义当场死亡，李敏受伤后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及两车损坏的较大道路交通事故。

（二）应急处置情况。事故发生后，连平县上坪镇交警中队民警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县公安、

消防、120医护人员、交通拯救部门相继到达现场，进行交通管制，实施救援。17:20分，伤者李敏

在连平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18时30分现场勘查完毕，解除现场，道路恢复通车。

经评估，这次事故发生后，当地政府和职能部门行动迅速，措施恰当，开展了有效的救援和现

场处置工作，维护了车辆通行安全，没有发生次生衍生事故。

（三）善后情况。连平县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了事故专案组，采取积极的措施，做好了事故善

后处理及死者家属安抚工作，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徐圣华、李敏、凌礼义尸体先后于8月12日、

13日、24日进行了火化处理。

三、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一）死亡人员情况：

1.徐圣华，男，汉族，1968年1月14日出生，江西省赣州市龙南县杨村镇紫霞村人，赣B50N25

号车驾驶员；

2.凌礼义，女，汉族，1984年1月19日出生，江西省赣州市龙南县龙南镇金虎村人，赣B50N25

号车乘员；

3.李敏，男，汉族，1969年9月7日出生，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小涧镇人，皖S52609号车驾驶

员。



（二）直接经济损失：河源市连平县“8·9”较大道路交通事故，造成3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13万元。

四、事故发生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徐圣华驾驶赣B50N25号车辆在交通管制单边行驶路段，超速越过靠左相对
行驶车道，注意力不集中，且未采取制动措施正面碰撞相对方向由李敏驾驶的皖S52609号牌车辆，
是事故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龙南华兴厂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自投产至今，多年未对本厂主要

运输车辆安全的性能状况、超载行为进行监督管理，未组织开展驾驶人员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

规、安全生产教育学习培训，致使徐圣华驾驶安全技术性能不合格的机动车超载运载货物、超速行

驶的违法违规行为发生，是事故的间接原因。

（三）事故性质。经调查认定，连平县“8·9”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是一起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责

任事故。

五、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事故责任认定。

1.直接责任。徐圣华驾驶有事故隐患的机动车辆，注意力不集中，超速且不按标志违规越线行

驶，应负直接责任。

2.间接责任。龙南华兴厂未依法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落实车辆维护保养和驾驶员安

全教育管理制度，应负间接责任。

3.监管责任。



（1）河源市公路局是国道G105线连平路段路面大修项目建设工程的主要实施单位，又是国道

G105线连平路段路面大修项目建设工程出让的业主单位，但未注重安全生产层面的工作落实，安全

生产“一岗双责”职责落实不到位，对造成事故的发生负有监管缺失责任。

（2）连平县公路局负有国道G105线连平路段路面大修项目建设工程“属地监管”职责。在履

行职责工作中，对该路面大修项目日常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职责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应负日常监

督管理不到位责任。

（3）连平县公安交警大队在国道G105连平路段路面大修期间，未充实加强基层中队路面管控

力量，没有科学合理安排警力加强对事故多发重点路段路面巡逻管控，未及时排查超载、超速、越

线行驶等违法行为，对事故的发生，应负监管不力的责任。

4.赣B50N25号车乘员凌礼义无责任；李敏驾驶皖S52609号牌车辆正常行驶，无责任。

（二）处理建议。

1.徐圣华驾驶有事故隐患的机动车辆，因超载、超速行经交通管制路段时，驾驶安全意识淡

薄，没有靠右行驶，至车辆失控，越过靠左相对行驶车道，与相对方向由李敏驾驶的皖S52609号牌

车正面相碰撞，造成事故，负事故直接责任（全部责任），鉴于他本人在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

2.建议江西省龙南县安全监管部门依据《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与调查处理条

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龙南县华兴木业厂实施行政处罚。

3.建议由河源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对河源市公路局给予通报批评。



4.建议责成连平县公路局、公安交警大队分别向连平县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查，认真总结和吸

取教训，加强和改进安全生产工作。

五、防范整改措施

（一）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连平县各级党委、政府及各部门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

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一岗双责”，狠抓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推动各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进

一步落实，增强树立安全生产发展理念，打造平安幸福连平。

（二）加强道路交通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进一步完善道路各级各部门联动协调监管机制，

开展全县范围内的道路交通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行动，清除事故隐患，确保安全生产。

（三）公路业主和建设单位要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切实加强对施工企业和在建工程现场

的安全监管。施工企业要建立健全本企业、本项目部安全生产责任制，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消除生

产安全事故隐患，努力提高安全生产保障水平。

                 河源市连平县“8·9”较大  

                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　  

2015年10月19日　

信息来源：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